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科技成果独占许可
资产评估综合服务采购需求

1、 项目概况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知识产权独占许可福建东南标准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并拟以科技成果对宁德市成立新公司作价出资，为加速推进上述事宜，同时确保各项流程合法合规，组建专业团队（评估师、会计师、律师、知识产权代理师）全程参与，对每环节文件进行合规审核。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人名称：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2.项目名称：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科技成果独占许可资产评估综合服务；
3.项目预算：10万元。
[bookmark: _GoBack]（二）服务成果
1.《科技成果转化可行性研究报告》
2.《资产评估报告》
3.《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及备案证明
4.《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

2、 评分办法
	序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F1
	技术部分（40%）
	服务标准
（10分）
	（1）按照评估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能根据知识产权特点，在充分理解知识产权相关规定基础上，准确结合本项目实际特点，能够制定全面详细合理可行的具体评估程序和方案的， 得10分；
（2）按照评估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能根据知识产权特点，在基本理解知识产权相关规定基础上，能够制定基本合理可行的评估程序和方案的，得7 分；
（3）按照评估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有评估程序和方案，但程序和方案比较简略、内容有欠缺的，得4分；

	提供相关方案，格式自拟

	
	
	公司管理制度（10分）
	（1）具有比较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能够反映公司内部管理具有较好的质量与效率，得10分；
（2）具有基本的内部管理制度，但规定比较简略，能够基本反映公司内部管理状况，得7分；
（3）提供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有明显比较简陋或缺失的，得4分；
	提供相关方案，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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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及特色增值服务
（10分）
	提供免费增值服务承诺，包括但不限于行业资讯信息分享、针对院所成果的技术特点，提供全球专利布局策略，规避侵权风险，提升专利价值，配套专利价值评估、侵权预警服务，降低转化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等
每具备1条得2分，最高得10分
	提供承诺函或相关方案，格式自拟

	
	
	人员配置
（10分）
	1. 项目负责人：①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具有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且具有资产评估经验，得1分；
②具有高级知识产权师或金融类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得4分，其他不得分。
2.团队成员：①具有执业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的，一人得1分，最高得5分；
注：须提供拟派人员职称证书复印件。
	提供人员配置方案和拟派团队人员的资格证书

	F2
	商务部分
（30%）
	同类项目业绩（20分）
	近三年（2022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提供相关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绩，一个得5分，最多得20分。
	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项目实施计划与保障措施
（10分）
	时间计划安排是否合理，保障措施是否具体、有效，是否有应对突发情况的预案。
（1）有很好的时间计划安排，紧凑合理，可以保障项目顺畅进行的，得 10分；
（2）有基本的时间计划安排，可以使项目基本顺利进行的，得7分；
（3）有基本的时间计划安排，但很简略的，得4分；
	格式自拟

	F3
	价格部分（30%）
	评比报价
（30分）
	1.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作为评标基准价。2.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分值。
	格式自拟



（投标文件需提供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复印件、单位授权书、财务状况报告(财务报告或资信证明)、信用记录查询结果，缺一项即取消遴选资格）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复印件：①投标人为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人为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投标人为社会团体的，提供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投标人为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人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材料复印件；投标人为自然人的，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他投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提供有效的相应具体证照复印件。
单位授权书：①投标人（自然人除外）：若投标人代表为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本授权书；若投标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本授权书。 ②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可不填写本授权书。 
财务状况报告：①投标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按照投标截止时间 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投标人，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 b.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投标人，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c.无法按照以上a、b项规定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投标人（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投标人、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投标人、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投标人），应选择提供资信证明复印件。
信用记录查询结果：①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为本项目投标截止当日。 ②信用记录查询渠道：信用中国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 ③信用记录的查询：由资格审查小组 通过上述网站查询并打印投标人的信用记录。 ④经查询，投标人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重大违法记录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评分标准
技术部分为F1、商务部分为F2、价格部分为F3
本遴选项目满分为100分。各投标人的总评分=F1+F2+F3，其中技术分F1为40分,商务分F2为30分，价格分F3为30分。各投标人的总评分=F1+F2+F3。价格取供应商各产品单价的合计总价做比较，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遴选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遴选报价得分=（遴选基准价／供应商报价）×价格权值×100
各评委取各自总评分最高者作为推荐中标合作供应商，最后中标供应商以评委组投票数最高者最终确认。
